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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行 政 院 、 國 防 部 、 教 育 部 及 內 政 部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為 行 政 院 指 示 國 防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內 政 部 等 機 關 辦 理 國 防 役 ， 迄 無 明 確 法 律

依 據 ， 為 擴 大 員 額 來 源 ， 復 函 示 修 正 有 關 規 定 ， 對 於 未 錄 取 預 備 軍 官 且 未

具 預 備 士 官 資 格 者 ， 得 以 預 備 士 官 服 國 防 役 ， 使 國 防 役 之 實 施 違 反 依 法 行

政 原 則 及 平 等 原 則 之 情 形 ， 更 為 嚴 重 ； 又 國 防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內 政 部 等 機 關

組 成 之 大 專 程 度 義 務 役 預 備 軍 （ 士 ） 官 考 選 委 員 會 ， 負 責 小 留 學 生 服 國 防

役 考 詴 成 績 及 錄 取 資 格 審 查 ， 竟 擅 以 行 政 措 施 逾 越 其 上 位 法 令 ， 破 壞 預 備

軍 官 預 備 士 官 考 選 及 國 防 役 制 度 之 公 正 性 與 公 信 力 。 該 院 及 其 所 屬 相 關 部

會 開 放 小 留 學 生 回 國 參 加 國 防 役 甄 選 ， 其 政 策 與 執 行 未 作 整 體 性 及 合 法 性

考 量 ， 僅 從 單 一 施 政 目 的 及 政 府 機 關 業 務 需 求 ， 選 擇 性 提 供 優 惠 ， 忽 略 對

於 兵 源 之 掌 握 ， 貿 然 實 施 小 留 學 生 服 國 防 役 ， 殊 欠 週 延 ， 難 辭 違 法 失 當 之

責 ， 爰 依 法 糾 正 由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小 留 學 生 早 年 至 國 外 求 學 ， 取 得 碩 、 博 士 返 國 者 約 為 二 十 四 歲 至 三 十 餘 歲 之 間 ， 已

屆 兵 役 年 齡 ， 應 補 行 徵 集 ， 未 經 徵 兵 處 理 者 （ 十 八 歲 之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出 境 者 ， 不

需 接 受 兵 籍 調 查 ） ， 應 補 行 徵 兵 處 理 ， 合 格 後 應 即 接 受 徵 集 服 役 ， 致 有 部 分 應 役 小 留 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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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規 劃 滯 留 國 外 ， 至 超 過 應 役 年 齡 （ 四 十 歲 ） 方 始 返 國 。 惟 此 仍 有 觸 犯 兵 役 法 之 虞 ， 並

影 響 人 才 回 流 。 行 政 院 爰 於 九 十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第 二 七 二 一 次 院 會 修 訂 之 「 科 技 人 才 培 訓

與 運 用 方 案 」 ， 開 放 獲 有 碩 、 博 士 學 位 ， 且 具 役 男 身 分 之 小 留 學 生 ， 參 加 國 防 工 業 訓 儲

預 備 軍 官 預 備 士 官 之 甄 詴 ， 促 成 科 技 專 業 人 才 返 國 ， 至 國 防 工 業 有 關 之 用 人 單 位 （ 公 私

機 構 、 企 業 ） 從 事 研 發 ， 即 一 般 所 稱 之 國 防 役 。 國 防 部 依 據 行 政 院 科 技 顧 問 組 之 政 策 指

導 ， 律 定 小 留 學 生 參 加 國 防 役 甄 詴 機 制 ， 由 教 育 部 軍 訓 處 作 為 受 理 甄 詴 申 請 之 單 一 窗 口

， 小 留 學 生 提 出 申 請 後 ， 該 部 高 教 司 實 施 學 歷 查 證 之 資 格 審 查 ， 合 格 者 由 軍 訓 處 回 函 通

知 ， 小 留 學 生 經 內 政 部 協 辦 之 兵 役 體 檢 合 格 ， 參 加 國 防 部 所 辦 大 專 程 度 義 務 役 預 備 軍 官

預 備 士 官 考 選 ， 取 得 預 備 軍 官 或 預 備 士 官 資 格 ， 另 參 加 用 人 單 位 之 人 才 召 募 甄 選 作 業 ，

錄 取 者 至 該 用 人 機 關 報 到 服 務 四 年 ， 未 獲 錄 取 者 則 由 內 政 部 實 施 徵 集 程 序 服 義 務 役 。 實

施 以 來 ， 九 十 一 年 四 名 參 加 甄 詴 並 均 獲 錄 取 ， 九 十 二 年 十 七 名 參 加 甄 詴 ， 九 名 獲 得 錄 取

。 本 案 經 調 查 竣 事 ， 認 有 以 下 之 違 失 ：  

一 、 國 防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內 政 部 受 行 政 院 （ 科 技 顧 問 組 ） 之 政 策 指 導 ， 辦 理 國 防 役 甄 詴 迄 無

明 確 法 律 依 據 ； 為 擴 大 員 額 來 源 ， 復 依 行 政 院 函 示 ： 「 國 防 科 技 有 關 研 究 所 獲 有 碩 士

以 上 學 位 者 ， 均 可 志 願 服 務 國 防 工 業 訓 儲 為 預 備 軍 （ 士 ） 官 」 ， 修 訂 相 關 規 定 ， 使 未

通 過 預 官 考 選 及 未 具 士 官 資 格 者 ， 得 以 預 備 士 官 服 國 防 役 ， 此 一 作 法 擅 以 行 政 措 施 逾

越 其 上 位 法 令 ， 違 反 依 法 行 政 原 則 及 平 等 原 則 ， 洵 有 違 失 。  

( 一 ) 國 防 工 業 訓 儲 制 度 （ 下 稱 訓 儲 制 度 ） 為 役 男 服 役 方 式 之 一 ， 其 改 變 兵 役 法 規 定 之 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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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 期 間 、 服 役 方 式 、 待 遇 及 管 理 等 義 務 內 容 與 權 利 事 項 ， 並 使 服 務 單 位 納 入 非 軍 事

單 位 及 私 部 門 ， 自 應 有 法 律 之 依 據 ， 或 法 律 之 具 體 明 確 授 權 。 然 訓 儲 制 度 僅 明 定 於

「 預 備 軍 官 預 備 士 官 選 訓 服 役 實 施 辦 法 」 第 十 九 條 ， 該 辦 法 所 依 據 之 兵 役 法 條 文 ，

並 無 服 國 防 役 人 員 得 至 私 部 門 服 務 及 授 權 主 管 機 關 得 自 行 調 整 役 期 等 規 定 ， 不 符 依

法 行 政 原 則 ； 此 外 ， 其 以 科 技 發 展 需 求 界 定 廣 義 國 防 範 圍 ， 對 於 文 、 法 、 商 科 系 之

役 男 形 同 政 策 性 歧 視 ， 而 又 偏 重 外 延 之 廣 義 國 防 科 技 研 發 範 躊 ， 對 於 強 化 國 防 自 主

與 軍 事 優 勢 方 面 ， 欠 缺 積 極 作 為 ， 申 請 員 額 之 審 查 機 制 ， 徒 增 用 人 企 業 困 擾 ， 國 防

役 處 於 絕 對 弱 勢 ， 導 致 用 人 單 位 足 以 予 取 予 求 ， 又 無 罰 則 加 以 約 束 ， 不 利 適 才 適 所 ，

與 行 政 行 為 應 符 平 等 及 合 目 的 性 之 原 則 未 合 ， 且 週 延 性 不 足 ， 該 等 違 失 甫 經 本 院 糾

正 ， 並 函 請 行 政 院 督 飭 國 防 部 檢 討 改 善 在 案 。  

( 二 ) 依 行 政 院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第 二 六 一 ○ 次 院 會 修 訂 之 「 科 技 人 才 培 訓 與 運 用

方 案 」 ， 其 「 肆 、 推 動 措 施 及 分 工 」 之 四 ， 指 示 國 防 部 及 各 部 會 署 於 八 十 八 年 三 月

前 完 成 ： 「 修 訂 『 研 究 所 畢 業 役 男 志 願 服 務 國 防 工 業 訓 儲 為 預 備 軍 官 實 施 規 定 』 ，

修 定 原 則 如 下 ： （ １ ） 使 國 防 科 技 有 關 研 究 所 獲 有 碩 士 以 上 學 位 者 ， 均 可 志 願 服 務

國 防 工 業 訓 儲 為 預 備 軍 （ 士 ） 官 ， 以 擴 大 訓 儲 員 額 來 源 。 （ ２ ） 服 務 期 間 由 六 年 調

整 為 四 年 。 （ ３ ） 大 學 、 政 府 各 部 門 之 科 技 研 發 單 位 及 相 關 部 會 署 認 定 之 公 民 營 重

要 科 技 事 業 研 發 部 門 ， 皆 得 應 用 此 一 研 究 人 力 。 」 國 防 部 多 次 邀 集 中 央 研 究 院 、 行

政 院 科 技 顧 問 組 、 教 育 部 、 經 濟 部 、 交 通 部 、 國 科 會 等 相 關 部 會 及 學 者 專 家 研 商 後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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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 實 施 規 定 修 正 ： （ １ ） 開 放 學 校 及 民 營 企 業 申 請 國 防 工 業 訓 儲 人 員 （ 即 國 防 役 ） 。

（ ２ ） 服 務 期 限 縮 短 為 四 年 。 （ ３ ） 開 放 未 錄 取 預 官 者 可 以 士 官 申 請 甄 選 。 並 於 八

十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奉 行 政 院 臺 八 十 八 防 字 第 ○ 七 四 三 三 號 核 定 。 然 查 大 專 預 備 士

官 考 選 係 自 九 十 一 年 開 始 實 施 ， 八 十 八 年 至 九 十 年 之 間 並 未 舉 辦 ， 此 舉 對 於 參 加 國

防 役 用 人 單 位 甄 選 獲 得 錄 取 ， 而 未 通 過 預 備 軍 官 考 選 者 ， 大 開 方 便 之 門 ， 使 渠 等 一

律 以 預 備 士 官 服 國 防 役 。 於 是 ， 國 防 役 錄 取 人 數 由 八 十 七 年 之 三 一 六 人 激 增 至 八 十

八 年 之 一 、 ○ 五 一 人 （ 其 中 ， 預 備 士 官 四 七 四 人 ） 、 八 十 九 年 之 一 、 五 五 二 人 （ 其

中 ， 預 備 士 官 九 一 二 人 ） 、 九 十 年 之 二 、 二 九 九 人 （ 其 中 ， 預 備 士 官 一 、 四 四 六 人 ） ，

九 十 一 年 開 始 舉 辦 大 專 預 備 士 官 考 選 以 後 ， 近 二 年 人 數 均 超 過 三 千 人 。  

( 三 ) 經 核 ： 國 防 部 、 教 育 部 及 內 政 部 於 行 政 院 科 技 顧 問 組 之 政 策 指 導 下 ， 依 據 「 預 備 軍

官 預 備 士 官 選 訓 服 役 實 施 辦 法 」 及 「 國 防 工 業 訓 儲 預 備 軍 官 預 備 士 官 甄 選 作 業 要 點 」

辦 理 訓 儲 制 度 ， 欠 缺 法 律 依 據 或 法 律 之 明 確 授 權 ， 已 然 違 反 依 法 行 政 原 則 ； 行 政 院

竟 又 於 八 十 七 年 指 示 修 訂 「 研 究 所 畢 業 役 男 志 願 服 務 國 防 工 業 訓 儲 為 預 備 軍 官 實 施

規 定 」 ， 允 許 未 錄 取 預 官 者 可 以 士 官 申 請 甄 選 ， 對 於 獲 國 防 役 用 人 單 位 甄 選 錄 取 ，

然 未 通 過 預 官 考 選 及 未 具 士 官 資 格 者 ， 大 開 方 便 之 門 ， 使 渠 等 以 預 備 士 官 身 分 服 國

防 役 ， 使 國 防 役 之 實 施 違 反 依 法 行 政 原 則 與 平 等 原 則 之 情 形 ， 更 為 嚴 重 。  

二 、 國 防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內 政 部 等 機 關 組 成 之 大 專 程 度 義 務 役 預 備 軍 官 （ 預 備 士 官 ） 考 選 委

員 會 ， 負 責 國 防 役 考 詴 成 績 及 錄 取 資 格 審 查 ， 竟 違 反 規 定 ， 未 對 小 留 學 生 不 曾 接 受 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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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 ， 及 於 國 外 求 學 期 間 之 品 操 及 有 無 前 科 不 良 紀 錄 加 以 審 查 ， 另 且 錄 取 智 力 成 績 未 達

錄 取 標 準 之 考 生 ， 破 壞 預 備 軍 （ 士 ） 官 考 選 及 國 防 役 制 度 之 公 正 性 與 公 信 力 。  

( 一 ) 依 兵 役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六 款 及 第 七 款 規 定 ， 小 留 學 生 出 國 就 學 ， 在 其 返 國 時 ， 若 未

具 僑 居 加 簽 身 分 ， 應 補 行 徵 兵 處 理 ， 合 格 後 徵 集 服 役 之 。 對 役 齡 前 出 境 者 ， 除 內 政

部 訂 有 接 近 役 齡 男 子 出 境 審 查 作 業 規 定 外 ， 並 由 外 交 部 於 護 照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配 合 規

定 ， 對 尚 未 履 行 兵 役 義 務 男 子 ， 不 符 合 役 齡 前 出 境 就 學 條 件 者 ， 限 制 其 在 國 外 辦 理

換 發 護 照 及 僑 居 身 分 加 簽 事 項 ， 以 令 其 返 國 履 行 兵 役 義 務 ； 至 於 屆 徵 兵 及 齡 無 故 不

受 徵 兵 處 理 者 ， 依 妨 害 兵 役 治 罪 條 例 移 送 法 辦 。 若 國 外 小 留 學 生 、 接 近 役 齡 男 子 及

役 齡 男 子 ， 應 返 國 接 受 徵 兵 處 理 及 服 役 ， 入 出 境 管 制 方 面 係 以 換 發 護 照 之 限 制 ， 促

其 返 國 履 行 兵 役 義 務 ， 若 經 催 告 仍 未 返 國 者 ， 依 妨 害 兵 役 治 罪 條 例 第 四 條 第 八 款 ：

「 核 准 出 境 後 ， 屆 期 未 歸 ， 經 催 告 仍 未 返 國 者 」 ， 處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。 為 使 滯 留

國 外 應 役 而 未 役 役 男 ， 履 行 兵 役 義 務 ， 相 關 規 定 頗 為 嚴 密 。  

( 二 ) 國 防 部 及 教 育 部 係 自 九 十 年 八 月 起 ， 對 有 意 服 國 防 役 提 出 詢 問 之 小 留 學 生 進 行 說

明 ， 至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報 名 截 止 ， 協 助 五 名 小 留 學 生 實 施 體 位 檢 查 作 業 ， 以 及 預 備 軍

官 預 備 士 官 考 選 報 名 ， 其 中 四 人 通 過 國 防 役 甄 選 （ 另 一 人 未 具 國 防 役 甄 選 資 格 ， 服

一 般 兵 役 ） ， 於 九 十 一 年 獲 用 人 單 位 甄 選 錄 用 。 九 十 一 年 之 中 ， 十 七 名 小 留 學 生 報

名 ， 九 人 通 過 國 防 役 甄 詴 ， 獲 用 人 單 位 於 九 十 二 年 錄 用 ， 八 人 未 通 過 甄 詴 。 據 內 政

部 統 計 ， 自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開 放 出 國 觀 光 ， 至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， 對 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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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 違 反 兵 役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， 出 境 逾 期 不 歸 役 男 ， 依 妨 害 兵 役 治 罪 條 例 移 送 司 法 機 關

偵 辦 者 計 三 三 四 人 ，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計 四 十 四 人 ， 該 等 役 男 因 而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， 即 不

符 國 防 役 甄 詴 資 格 ， 應 依 規 定 徵 服 其 應 服 之 兵 役 。 據 本 院 核 對 九 十 一 年 、 九 十 二 年

參 加 國 防 役 甄 詴 之 二 十 一 名 小 留 學 生 名 單 ， 高 ○ ○ 一 員 涉 嫌 妨 害 兵 役 治 罪 條 例 經 台

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偵 查 終 結 ，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， 其 餘 二 十 名 無 妨 害 兵 役 紀 錄 ， 故

尚 無 因 此 不 符 甄 詴 資 格 之 問 題 。 本 院 復 就 其 中 獲 民 營 企 業 錄 用 之 八 人 資 料 與 各 該 錄

用 企 業 之 董 、 監 事 資 料 查 對 ， 未 發 現 其 間 存 有 一 親 等 關 係 。  

( 三 ) 復 詢 據 行 政 院 科 技 顧 問 組 、 國 防 部 、 教 育 部 及 內 政 部 之 說 明 ， 為 吸 引 小 留 學 生 學 成

返 國 服 務 ， 乃 決 定 開 放 渠 等 參 加 國 防 役 甄 選 ， 並 依 據 「 大 專 預 備 軍 官 選 訓 服 役 實 施

辦 法 」 （ 實 施 至 九 十 年 十 月 三 日 修 訂 為 「 預 備 軍 官 預 備 士 官 選 訓 服 役 實 施 辦 法 」 ）

訂 定 之 「 國 防 工 業 訓 儲 預 備 軍 官 預 備 士 官 甄 選 作 業 要 點 」 辦 理 ， 與 國 內 未 役 役 男 參

加 國 防 役 甄 選 之 法 令 依 據 並 無 不 同 ， 另 由 行 政 院 科 技 顧 問 組 召 集 國 防 部 、 教 育 部 、

外 交 部 、 內 政 部 、 經 濟 部 、 經 建 會 等 相 關 機 關 就 業 管 規 定 事 項 ， 共 同 研 訂 「 國 防 工

業 訓 儲 預 備 軍 士 官 海 外 留 學 生 申 請 程 序 流 程 圖 」 ， 以 供 運 作 機 制 。 依 「 國 防 工 業 訓

儲 預 備 軍 官 預 備 士 官 甄 選 作 業 要 點 」 第 二 點 「 甄 選 對 象 」 規 定 ： 參 加 國 防 工 業 訓 儲

預 備 軍 （ 士 ） 官 甄 選 之 未 履 行 兵 役 義 務 役 男 ， 應 具 備 「 預 備 軍 官 或 預 備 士 官 錄 取 資

格 」 條 件 。 而 國 防 部 「 民 國 九 十 年 大 專 預 備 軍 官 考 選 作 業 規 定 」 、 「 民 國 九 十 一 年

大 專 程 度 義 務 役 預 備 軍 官 預 備 士 官 招 生 簡 章 」 、 「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大 專 程 度 義 務 役 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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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軍 官 預 備 士 官 招 生 簡 章 」 ， 有 關 報 考 者 之 資 格 標 準 包 括 ： 「 二 、 在 校 期 間 未 曾 犯

有 大 過 以 上 處 分 者 （ 以 學 期 為 單 位 ， 可 功 過 相 抵 ） 」 、 「 三 、 在 校 軍 訓 成 績 總 平 均

七 十 分 以 上 」 、 「 四 、 曾 經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， 或 受 保 安 處 分 、 感 訓 處 分 、 強

制 戒 治 、 觀 察 勒 戒 裁 判 確 定 者 ， 不 得 報 考 」 、 「 六 、 參 加 考 選 人 員 需 經 各 院 校 資 格

審 查 合 格 後 ， 始 可 參 加 考 選 」 、 錄 取 規 定 包 括 「 智 力 測 驗 不 合 格 者 ， 不 予 錄 取 （ 合

格 標 準 ： 九 十 分 ／ III ） 」 。 故 行 政 院 縱 已 指 示 「 允 許 未 錄 取 預 官 者 可 以 士 官 申 請 甄

選 」 ， 負 責 資 格 審 查 之 教 育 部 ， 負 責 考 詴 成 績 及 國 防 役 錄 取 資 格 審 查 之 國 防 部 會 同

相 關 部 會 組 成 之 考 選 委 員 會 ， 仍 應 依 上 開 規 定 審 查 是 否 具 備 資 格 ， 然 該 等 機 關 明 知

小 留 學 生 於 國 外 求 學 期 間 ， 未 曾 接 受 軍 訓 ， 品 操 及 有 無 前 科 不 良 紀 錄 等 亦 無 法 查 考 ，

即 未 予 審 查 ； 又 於 九 十 年 參 加 國 防 役 甄 選 之 詹 ○ ○ ， 經 中 山 科 學 研 究 院 甄 詴 錄 取 ，

其 智 力 測 驗 僅 七 十 四 分 ， 未 達 九 十 分 之 及 格 標 準 ， 仍 獲 錄 取 預 備 士 官 ， 於 該 院 服 國

防 役 ， 至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因 故 註 銷 訓 儲 資 格 回 營 服 役 。  

( 四 ) 經 核 ： 該 等 機 關 負 責 國 防 役 甄 選 資 格 審 查 、 考 詴 成 績 及 錄 取 資 格 審 查 ， 明 知 小 留 學

生 於 國 外 求 學 期 間 ， 未 曾 接 受 軍 訓 ， 品 操 及 有 無 前 科 不 良 紀 錄 等 無 法 查 考 ， 不 符 服

國 防 役 資 格 ， 竟 違 反 現 行 規 範 ， 另 訂 「 國 防 工 業 訓 儲 預 備 軍 士 官 海 外 留 學 生 申 請 程

序 流 程 圖 」 ， 對 於 前 揭 應 具 資 格 即 不 做 審 查 ， 且 又 錄 取 智 力 成 績 未 達 錄 取 標 準 之 考

生 ， 嚴 重 破 壞 預 備 軍 官 預 備 士 官 考 選 及 國 防 役 制 度 之 公 正 性 與 公 信 力 。  

三 、 行 政 院 及 其 所 屬 相 關 部 會 開 放 小 留 學 生 回 國 參 加 國 防 役 甄 選 ， 其 政 策 與 執 行 未 作 整 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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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量 ， 僅 從 單 一 施 政 目 的 及 政 府 機 關 業 務 需 求 ， 選 擇 性 提 供 優 惠 ， 忽 略 對 於 兵 源 之 掌

握 ； 未 經 充 分 宣 導 及 討 論 ， 相 關 資 訊 又 顯 不 足 ， 致 知 情 及 報 名 甄 選 者 僅 極 少 數 ， 殊 欠

週 延 。  

( 一 ) 復 據 行 政 院 科 技 顧 問 組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書 面 說 明 ， 小 留 學 生 係 於 滿 十 八 歲 之 年

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出 境 國 外 就 學 ， 役 政 單 位 目 前 並 未 針 對 小 留 學 生 出 國 作 統 計 ， 惟

依 每 年 之 兵 籍 調 查 統 計 ， 出 境 未 歸 之 男 子 平 均 每 年 約 一 千 七 百 人 ， 關 於 小 留 學 生 所

學 專 長 領 域 分 布 情 形 ， 開 放 回 國 參 加 國 防 役 甄 選 ， 究 竟 有 助 於 解 決 多 少 人 數 及 比 例

之 小 留 學 生 兵 役 問 題 ， 以 及 科 技 專 長 以 外 之 小 留 學 生 如 何 處 理 部 份 等 問 題 ， 尚 待 作

全 盤 研 究 分 析 與 調 查 瞭 解 後 ， 方 有 助 於 問 題 之 釐 清 。 前 揭 申 請 國 防 役 甄 詴 之 小 留 學

生 人 數 甚 少 ， 顯 示 社 會 大 眾 及 留 學 生 並 未 廣 為 周 知 ， 詢 據 行 政 院 科 技 顧 問 組 之 說 明 ，

行 政 院 於 九 十 年 二 月 院 會 政 策 決 定 ， 開 放 小 留 學 生 參 加 國 防 役 甄 詴 ， 行 政 院 科 技 顧

問 組 於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七 日 始 召 開 記 者 會 說 明 ， 次 日 獲 國 內 各 大 媒 體 刊 載 ， 復 於 九 十

一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函 請 外 交 部 、 國 科 會 、 僑 委 會 、 經 濟 部 及 各 駐 外 單 位 ， 協 請 加 強 宣

導 ， 九 十 一 年 十 月 四 日 再 召 開 跨 部 會 擴 大 宣 傳 與 延 攬 海 外 小 留 學 生 參 加 國 防 工 業 訓

儲 制 度 協 調 會 。 詢 據 教 育 部 之 說 明 ， 許 多 小 留 學 生 陸 續 以 電 話 詢 問 ， 該 部 採 被 動 式

說 明 ， 故 報 名 人 數 較 少 ， 為 此 ， 行 政 院 於 九 十 二 年 組 團 前 往 國 外 宣 導 ， 參 加 者 非 常

踴 躍 ， 日 後 應 會 增 加 。 惟 查 九 十 一 年 國 防 役 甄 詴 係 自 九 十 年 九 月 開 始 申 請 ， 僅 有 四

名 小 留 學 生 報 名 ，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已 經 完 成 甄 詴 ， 並 公 布 全 數 錄 取 ， 上 開 行 政 院 之 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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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 對 於 其 他 小 留 學 生 毫 無 實 益 。  

( 二 ) 經 核 ： 本 項 政 策 及 其 執 行 ， 僅 從 科 技 研 發 之 單 一 施 政 目 的 ， 政 府 機 關 業 務 需 求 之 觀

點 ， 選 擇 性 提 供 優 惠 ， 忽 略 對 於 兵 源 之 掌 握 及 整 體 性 ， 即 每 年 高 達 一 千 七 百 人 出 境

未 歸 男 子 ， 包 括 前 往 大 陸 、 港 、 澳 發 展 國 人 之 兵 役 問 題 ， 以 及 一 般 兵 役 、 替 代 役 及

國 防 役 之 不 同 服 役 形 態 之 多 樣 化 選 擇 ； 未 經 充 分 宣 導 及 討 論 ， 相 關 資 訊 又 顯 不 足 ，

報 名 甄 選 者 僅 極 少 數 ， 殊 欠 週 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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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， 國 防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內 政 部 受 行 政 院 （ 科 技 顧 問 組 ） 之 政 策 指 導 ， 辦 理 國 防 役

迄 無 明 確 法 律 依 據 ， 行 政 院 復 指 示 對 於 未 錄 取 預 備 軍 官 者 ， 得 以 預 備 士 官 甄 選 國 防 役 ，

使 已 獲 國 防 役 用 人 單 位 甄 選 錄 取 ， 然 未 通 過 預 官 考 選 及 未 具 士 官 資 格 者 ， 以 預 備 士 官 身

分 服 國 防 役 ， 大 開 方 便 之 門 ， 致 國 防 役 之 實 施 違 反 依 法 行 政 原 則 及 平 等 原 則 之 情 形 ， 更

為 嚴 重 ； 又 國 防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內 政 部 等 機 關 組 成 之 大 專 程 度 義 務 役 預 備 軍 官 （ 預 備 士 官

） 考 選 委 員 會 ， 負 責 國 防 役 考 詴 成 績 及 錄 取 資 格 審 查 ， 竟 違 反 規 定 ， 未 對 小 留 學 生 詳 加

審 查 ， 且 又 錄 取 智 力 成 績 未 達 錄 取 標 準 者 ， 擅 以 行 政 措 施 逾 越 其 上 位 法 令 ， 破 壞 預 備 軍

（ 士 ） 官 考 選 及 國 防 役 制 度 之 公 正 性 與 公 信 力 。 該 院 及 其 所 屬 相 關 部 會 開 放 小 留 學 生 回

國 參 加 國 防 役 甄 選 ， 其 政 策 與 執 行 未 作 整 體 性 及 合 法 性 考 量 ， 僅 從 單 一 施 政 目 的 及 政 府

機 關 業 務 需 求 ， 選 擇 性 提 供 優 惠 ， 忽 略 對 於 兵 源 之 掌 握 ， 貿 然 實 施 小 留 學 生 服 國 防 役 ，

殊 欠 週 延 ， 難 辭 違 法 失 當 之 責 ， 爰 依 法 糾 正 由 。  

 

提 案 委 員 ： 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十 日  


